


泉教师〔2021〕36号                             

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下达2021年中小学幼儿园

市级继续教育培训计划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人社局，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党群工作部，泉州台商投资区教育文体旅游局、党群工作部，各培训基地、市直各学校、各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提高我市师资培训质量，根据人社部《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人社部第25号令）、《福建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申报2021年全市专业技术人员高中级研修项目和普通班计划的通知》（泉人社文〔2021〕16号）等文件精神，认真做好2021年度中小学幼儿园市级继续教育培训办班计划登记工作，现将2021年度教育系列培训办班计划，共65个班次予以公布（详见附件），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继续教育培训基地和有关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深化中小学教师培训模式改革全面提升培训质量的指导意见》（教师〔2013〕6号）精神，根据每批次参训对象实际情况认真制定培训方案，切实改进培训内容，进一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提前起草培训文件，预留基层选派参训人员的时间。

二、各县（市、区）教育主管部门要切实做好监督管理工作,各有关单位要及时按照培训文件要求选派参训对象，并通知学校及本人提前做好工作安排，确保按时参训。

三、请严格按照《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规范开展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泉人社〔2015〕142号）规定，做好办班、验证工作，按时完成培训任务。涉及收取培训费和资料费的班次均须严格执行物价部门审批的标准，实行规范收费。继续教育原则上每五年为一个周期，每周期内专业课学习时间应占总学时的70%以上，公共必修课要完成2门以上课程。公共科目由省、市人社部门组织实施、另行通知。

四、请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因地制宜，同步制定本县（市、区）年度教师培训计划。

附件：泉州市2021年中小学幼儿园市级继续教育培训计划
        泉州市教育局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1年3月24日

（此件主动公开）


  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1年3月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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